
3. 

初
期
在
臺
日
僧
佈
教
的
理
想
與
落
差

但
在
討
論
之
前
，
須
先
指
出
，
像
以
上
所
述
把
佛
教

資
源
用
來
為
政
治
效
勞
的
情
形
，
不
只
日
本
官
方
如
此
，

古
今
中
外
都
有
。
例
如
中
國
古
代
，
當
外
族
要
統
治
中
國

境
內
大
多
數
的
漢
族
時
，
不
論
南
北
朝
時
的
鮮
卑
政
權
、

元
代
的
蒙
古
政
權
以
及
清
代
的
滿
清
政
權
，
在
面
臨
統
治

初
期
的
文
化
衝
突
時
，
都
曾
明
顯
地
利
用
過
佛
教
，
來
作

為
雙
方
共
同
信
仰
的
基
礎
，
以
免
漢
族
視
其
為
文
化
上
的

異
類
而
加
以
排
斥
。
因
這
是
關
涉
統
治
基
礎
的
安
定
措
施

之
一
，
統
治
者
會
加
以
運
用
，
其
實
是
很
自
然
的
。
就
像

近
代
以
來
，
連
西
方
傳
教
士
也
被
利
用
為
擴
張
西
方
侵
略

勢
力
的
工
具
一
樣

1

。

雖
然
宗
教
徒
本
身
，
並
非
一
定
喜
歡
這
樣
被
利
用
，

但
彼
此
在
某
種
情
況
下
，
互
為
利
用
、
互
為
助
緣
的
情

形
，
依
然
是
有
的
。
由
於
有
這
樣
的
背
景
，
日
本
官
方
，

作
為
一
個
臺
灣
島
上
的
新
殖
民
統
治
者
，
拿
佛
教
信
仰
作

為
溝
通
異
民
族
文
化
的
一
個
媒
介
，
毋
寧
是
很
自
然
的
。

並
且
，
歸
根
究
底
，
日
本
僧
侶
之
所
以
會
向
外
發

展
，
其
實
也
是
仿
近
代
西
方
傳
教
士
的
作
法
。
因
稍
識
亞

洲
近
代
史
的
人
，
都
知
道
在
鴉
片
戰
爭
後
，
屢
次
西
力
的

入
侵
，
其
武
力
、
經
濟
和
宗
教
三
者
，
往
往
是
密
切
結
合

的
。
因
而
日
本
遠
在
清
日
甲
午
戰
爭
爆
發
之
前
，
即
曾
師

法
西
洋
人
的
作
法
，
在
中
國
境
內
發
展
它
的
佛
教
力
量
，

於
大
陸
各
地
建
立
了
許
多
據
點
。
其
中
以
淨
土
真
宗
的
發

展
最
快

2

。
也
因
此
，
清
末
民
初
的
中
國
佛
教
改
革
運

動
，
來
自
日
本
佛
教
力
量
的
影
響
，
是
不
小
的

3

。
這
也

是
日
本
長
期
受
中
國
佛
教
影
響
以
來
，
新
發
展
的
一
種
逆

轉
現
象
。
從
此
日
本
佛
教
由
接
受
者
的
角
色
，
轉
為
提
供

者
和
影
響
者
的
主
導
角
色
了
。

臺
灣
傳
統
的
佛
教
，
過
去
只
是
中
國
的
邊
陲
教
區
，

主
要
來
自
閩
南
佛
教
的
影
響
。
此
一
佛
教
的
信
仰
方
式
，

是
所
謂
禪
、
淨
雙
修
，
不
過
正
統
的
佛
教
道
場
不
多
，
反

日
本
殖
民
下
的
佛
教
歷
史
社
會
基
礎
（
四
）

臺
灣
本
土
近
代
佛
教
的
歷
史
變
革
透
視
：

江
燦
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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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是
在
家
佛
教
形
態
的
﹁
齋
堂
﹂
，
以
及
混
雜
儒
釋
道
三

教
但
仍
帶
有
濃
厚
巫
術
性
成
份
的
民
間
信
仰
佔
了
大
部

份
。
像
這
樣
的
佛
教
信
仰
狀
態
，
一
方
面
是
和
民
間
信
仰

相
當
接
近
，
民
眾
不
會
有
太
大
的
排
斥
感
；
另
一
方
面
，

則
在
家
佛
教
的
勢
力
強
大
，
促
使
日
後
日
本
佛
教
在
臺
灣

要
建
立
新
佛
教
據
點
時
，
雖
心
存
鄙
夷
，
卻
不
得
不
以
彼

等
為
交
涉
對
象
。
這
就
構
成
了
雙
方
如
何
接
觸
與
相
處
的

複
雜
問
題
，
非
輕
易
可
以
了
結
的
！

然
而
，
當
日
本
佔
領
軍
攻
佔
臺
灣
全
島
後
，
官
方
在

統
治
時
，
首
先
要
面
對
的
，
是
所
謂
長
期
的
武
裝
反
抗
。

在
最
初
的
20
年
間
，
既
然
要
面
對
激
烈
抗
日
的
問
題
，
顯

示
統
治
者
和
被
統
治
者
雙
方
，
仍
存
在
著
相
當
程
度
的
緊

張
性
。
為
了
要
消
除
雙
方
的
對
立
狀
態
，
在
殖
民
統
治
初

期
，
除
了
用
強
大
的
武
力
來
鎮
壓
外
，
傳
統
宗
教
在
戰
亂

後
所
具
有
的
安
撫
人
心
作
用
，
自
然
亦
被
納
入
了
施
政
上

的
考
量
，
就
如
之
前
所
引
首
任
臺
灣
總
督
樺
木
資
紀
曾
道

破
的
情
況
那
樣
。
但
，
站
在
非
官
方
立
場
的
來
臺
各
派
日

僧
，
彼
等
究
竟
又
是
如
何
來
看
待
這
一
政
策
思
考
？
並
且

其
認
知
的
知
識
依
據
又
從
何
而
來
？
以
及
彼
等
事
前
規
劃

的
佈
教
策
略
，
一
旦
付
之
實
踐
時
，
其
成
效
有
無
出
現
巨

大
落
差
？
若
有
，
其
原
因
又
是
如
何
？
像
這
一
類
的
相
關

問
題
意
識
，
其
實
才
是
研
究
者
必
須
去
一
探
究
竟
的
所

在
。
否
則
在
論
斷
時
，
極
容
易
僅
賴
單
一
的
觀
察
角
度
，

即
作
出
浮
面
的
結
語
，
相
當
不
妥
。

現
在
先
回
到
︽
教
報
︾
第
一
號
的
問
題
上
來
，
以
接

續
之
前
尚
未
討
論
者
。

首
先
，
就
出
版
時
間
與
作
者
為
誰
的
相
關
問
題
來

看
，
︽
教
報
︾
第
一
號
的
正
式
刊
行
日
期
，
雖
是
標
明
為

﹁
明
治
29
年
11
月
25
日
﹂
，
但
其
實
早
在
當
年
7
月
，

該
︽
教
報
︾
就
已
向
主
管
單
位
的
臺
灣
民
政
局
報
准
過

了
。
這
從
尾
頁
的
出
版
資
料
，
即
可
得
知
。
因
此
，
淨

土
宗
的
橋
本
定
憧
於
同
年
6
月
30
日
，
已
在
當
天
的
﹁
日

記
﹂
上
，
將
﹁
大
日
本
臺
灣
佛
教
會
﹂
送
其
即
將
歸
國
的

讚
譽
之
文
抄
錄
下
來
。
此
文
後
來
也
刊
登
在
︽
教
報
︾
第

一
號
上
，
題
為
︿
橋
本
定
憧
師
の
歸
都
を
送
る
文
﹀
，
文

末
亦
註
明
日
期
是
明
治
29
年
6
月
30
日
。
可
見
集
稿
的
時

間
，
在
6
月
間
已
開
始
了
。
不
過
，
像
橋
本
這
樣
勤
於
寫

作
的
人
，
也
是
﹁
大
日
本
臺
灣
佛
教
會
﹂
的
主
要
催
生
者

之
一
，
居
然
未
在
︽
教
報
︾
第
一
號
上
讀
到
他
具
名
發
表

的
論
文
，
不
免
有
點
不
尋
常
或
不
對
勁
。
像
這
種
情
況
，

只
有
兩
種
可
能
，
第
一
種
是
以
不
具
名
或
以
化
名
發
表
；

第
二
種
是
理
念
不
能
契
合
，
無
意
願
發
表
。
究
竟
是
哪
一

種
，
如
今
已
不
得
而
知
。

但
，
有
一
點
可
以
確
定
的
，
即
此
時
的
︽
教
報
︾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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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
洞
宗
與
淨
土
宗
的
共
同
刊
物
，
因
此
通
常
不
具
名
的
重

要
文
章
，
應
是
代
表
﹁
大
日
本
臺
灣
佛
教
會
﹂
成
員
的
共

同
意
見
，
例
如
5
篇
︵
包
括
西
藏
喇
嘛
教
、
朝
鮮
佛
教
、

臺
灣
佛
教
、
臺
灣
耶
穌
教
、
臺
灣
原
住
民
宗
教
︶
的
調
查

報
告
，
皆
不
具
名
。
︿
發
刊
之
趣
意
﹀
、
︿
社
說—

對

臺
灣
佈
教
策
私
見
﹀
、
︿
國
家
と
宗
教
家
﹀
、
︿
廿
九
年

度
の
教
海
の
三
波
﹀
、
︿
在
臺
各
宗
派
の
現
況
﹀
和
︿
臺

灣
佛
教
調
查
︵
第
一
回
︶
﹀
等
這
幾
篇
，
皆
涉
及
共
同
立

場
，
故
同
樣
不
具
名
。
至
於
佐
佐
木
珍
龍
和
他
來
臺
初
期

主
要
宗
教
調
查
助
手
之
一
的
陳
金
福
兩
人
，
雖
共
同
在

︽
教
報
︾
第
一
號
上
發
表
唱
和
的
詩
歌
，
但
陳
金
福
用
本

名
，
佐
佐
木
珍
龍
則
以
筆
名
﹁
耕
雲
子
﹂
發
表
，
亦
即
代

表
個
人
立
場
者
，
皆
具
名
︵
用
本
名
，
或
筆
名
不
一
︶
發

表
。

此
外
，
﹁
大
日
本
臺
灣
佛
教
會
﹂
雖
在
隔
年

︵1895

︶
3
月
，
以
會
務
不
振
，
更
名
為
﹁
臺
北
曹
洞

會
﹂
，
但
一
者
，
那
已
是
淨
土
宗
退
出
以
後
的
事
；
二

者
，
更
名
為
﹁
臺
北
曹
洞
會
﹂
只
是
內
部
運
作
之
事
，
未

有
組
織
章
程
的
提
出
或
修
改
，
因
此
﹁
臺
灣
佛
教
會
﹂
亦

名
實
不
符
的
對
外
沿
用
下
去
。
而
本
章
之
前
也
提
過
：
這

一
此
後
由
日
本
曹
洞
宗
來
臺
僧
侶
持
續
主
控
的
﹁
臺
灣
佛

教
會
﹂
，
亦
導
致
身
為
日
本
臨
濟
宗
重
要
檀
家
信
徒
的
丸

井
圭
治
郎
，
在
大
正
年
間
於
﹁
社
寺
課
長
﹂
任
內
，
雖
極

力
要
扶
持
本
宗
與
臺
僧
、
齋
友
及
社
會
名
流
籌
組
新
臺
灣

全
島
性
佛
教
組
織
時
，
仍
不
得
不
另
採
﹁
南
瀛
﹂
二
字
來

代
替
﹁
臺
灣
﹂
，
以
免
和
曹
洞
宗
主
控
的
﹁
臺
灣
佛
教

會
﹂
重
疊
。
再
者
，
被
指
為
︽
教
報
︾
第
一
號
上
︿
臺
灣

佛
教
調
查
︵
第
一
回
︶
﹀
作
者
的
佐
佐
木
珍
龍
，
其
最
初

回
報
本
宗
的
時
間
，
根
據
該
宗
︽
宗
報
︾
第
一
號
的
說

法
，
是
在
前
一
年
︵1895

︶
8
月

4

。
換
言
之
，
是
遠
在

︽
教
報
︾
第
一
號
和
該
宗
︽
宗
報
︾
第
一
號
出
版
的
一
年

以
前
。
當
時
在
兵
荒
馬
亂
之
際
，
能
在
兩
三
個
月
內
，
就

完
成
全
部
調
查
嗎
？
很
值
得
懷
疑
。
因
淨
土
宗
的
橋
本
定

憧
隔
年
︵1896

︶
來
臺
時
，
即
曾
在
5
月
15
日
的
﹁
日

記
﹂
上
記
載
︵
當
天
橋
本
於
上
午
7
點
，
帶
著
向
野
、
倉

富
兩
名
翻
譯
官
，
在
前
往
北
投
溫
泉
途
中
，
順
道
赴
八
芝

蘭
街
︵
今
士
林
︶
天
后
宮
，
拜
訪
幫
曹
洞
宗
調
查
宗
教
的

陳
金
福
，
由
翻
譯
官
向
野
擔
任
翻
譯
︶
其
與
陳
金
福
的
對

答
如
下
：

問
：
拜
見
貴
僧
的
名
片
，
得
知
你
是
臺
灣
曹
洞
宗

支
局
下
的
寺
廟
明
細
調
查
委
員
，
想
必
工
作
是
調
查
寺
廟

情
形
。
臺
灣
全
島
有
多
少
寺
廟
？

答
：
全
島
尚
未
調
查
完
畢
，
多
少
寺
廟
不
得
而

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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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：
舊
臺
北
縣
管
轄
區
內
，
有
多
少
寺
廟
？

答
：
大
約
50
餘
所
。
外
表
壯
麗
的
寺
廟
很
少
。

問
：
這
50
餘
所
寺
廟
裡
，
都
有
沒
有
住
僧
？

答
：
大
部
份
沒
有
住
僧
，
只
有
俗
人
管
理
一
些
事

務
，
或
是
讓
給
兵
舍
官
衛
使
用
。

問
：
臺
灣
的
寺
廟
古
來
是
否
有
宗
派
之
別
？

答
：
臺
灣
的
佛
教
無
宗
派
之
別
。
如
真
的
要
加
上

名
稱
，
有
臨
濟
、
曹
洞
兩
派
。
其
教
義
漠
然
籠
統
，
無
一

定
的
標
準
。

5

從
以
上
的
雙
方
回
答
，
即
知
曹
洞
宗
的
全
島
寺
廟
調

查
，
迄
佐
佐
木
珍
龍
回
報
宗
部
大
本
山
的
9
個
月
後
，
猶

未
完
成
，
而
︽
教
報
︾
的
調
查
資
料
，
卻
全
島
皆
全
。
所

以
，
在
資
料
上
，
縱
使
作
者
相
同
，
亦
非
同
一
內
容
，
這

也
是
反
駁
釋
慧
嚴
博
士
原
先
視
為
同
一
的
有
力
證
據
。

其
次
，
必
須
知
道
的
是
，
各
宗
來
臺
的
佈
教
師
幾
乎

皆
撰
寫
類
似
的
觀
察
報
告
，
故
並
非
只
有
佐
佐
木
珍
龍
一

人
才
能
撰
寫
︽
教
報
︾
第
一
號
的
那
篇
︿
臺
灣
佛
教
調
查

︵
第
一
回
︶
﹀
報
告
。
當
然
，
佐
佐
木
珍
龍
的
報
告
，
初

期
的
確
在
日
本
曹
洞
宗
本
部
造
成
重
大
影
響
，
但
一
來
是

該
宗
正
處
於
劇
變
轉
型
期
，
有
強
烈
意
願
藉
海
外
佈
教
重

振
教
勢
和
改
善
與
朝
廷
的
惡
劣
關
係
；
二
來
是
他
趁
初
期

兵
荒
馬
亂
大
家
人
心
惶
惶
之
際
，
採
取
許
諾
提
供
保
護
藉

以
換
取
大
量
臺
人
寺
廟
與
其
私
下
簽
約
為
該
宗
末
寺
的
手

段
，
因
而
造
成
大
獲
成
功
的
﹁
假
相
﹂
，
使
該
宗
大
本
山

為
其
所
迷
惑
的
結
果

6

。
然
而
，
實
際
上
事
後
官
方
根
本

不
承
認
其
合
法
性
，
導
致
明
治
32
年
︵1899

︶
以
後
，
臺

人
寺
廟
紛
紛
根
據
官
方
新
規
定
要
求
解
約
或
獨
立
自
主
，

不
但
使
前
期
的
﹁
假
相
﹂
整
個
原
形
畢
露
，
日
本
曹
洞
宗

方
面
還
遭
到
來
自
官
方
的
警
告
和
施
壓
，
令
其
自
行
在
臺

建
寺
佈
教

7

。
此
處
為
了
增
強
讀
者
對
日
本
在
臺
殖
民
統

治
初
期
，
︵
日
︶
軍
︵
臺
︶
民
相
互
激
烈
武
裝
衝
突
、
人

心
處
於
危
疑
震
撼
的
惶
恐
狀
態
下
，
臺
僧
與
日
僧
如
何
接

觸
，
以
及
對
基
督
教
佈
教
調
查
的
臨
場
實
況
，
擬
再
續
引

橋
本
定
憧
的
另
外
兩
篇
﹁
日
記
﹂
內
容
，
以
示
一
斑
：

︵1896

︶
2
月
4
日
︻
雨
︼

地
名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戶
數
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口

臺
　
北
…
…
…
…
…824

…
…
…
…
…1732

艋
　
舺
…
…
…
…
…2970

…
…
…
…
…11510

同
附
屬
…
…
…
…
…937

…
…
…
…
…2339

大
稻
呈
︵
埕
︶
…
…801

…
…
…
…
…23535

合
　
計
…
…
…
…
…8532

…
…
…
…
…39116

艋
舺
市
中
心
頗
為
繁
榮
。
大
稻
埕
位
於
北
門
外
，

此
地
也
是
以
商
業
繁
榮
，
而
且
各
國
的
居
留
地
都
在
這

裡
。
在
城
外
三
個
市
街
的
範
圍
裡
，
著
名
的
寺
院
有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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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四
個
：
一
、
臺
北
城
內
：
天
后
宮
。
二
、
大
稻
呈

︵
埕
︶
：
媽
祖
廟
。
三
、
艋
舺
：
祖
師
廟
。
四
、
艋
舺
：

龍
山
寺
。

以
上
四
個
寺
廟
都
沒
有
住
僧
，
都
充
當
兵
舍
。
而

且
臺
灣
北
部
流
行
基
督
教
，
已
比
臺
南
附
近
為
盛
。
我
前

幾
天
在
文
山
堡
的
新
店
街
的
基
督
教
堂
，
向
傳
教
陳
容
輝

調
查
臺
灣
北
部
，
也
就
是
臺
北
縣
、
宜
蘭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
苗
栗
縣
的
四
縣
境
內
，
新
蓋
的
巍
然
所
立
的
教
堂
有
62
所

︵
細
目
省
略
︶
。
在
距
今
20
幾
年
以
前
，
英
籍
傳
教
士
偕

叡
理
等
數
名
，
渡
海
來
臺
，
救
助
貧
民
，
設
立
學
校
，
教

導
學
生
，
在
前
述
的
各
教
堂
都
有
了
信
徒
。
依
此
看
來
，

壯
年
者
大
半
受
基
督
教
的
薰
陶
，
與
佛
教
有
所
衝
突
。
而

且
這
次
的
匪
徒
掃
蕩
，
這
些
基
督
徒
也
大
力
幫
忙
，
安
撫

居
民
。
相
反
的
，
有
些
佛
教
徒
反
而
是
土
匪
，
因
此
和
尚

等
於
是
供
給
匪
徒
糧
食
，
以
及
補
充
軍
隊
資
源
的
人
。
由

此
可
知
土
︵
臺
︶
僧
的
心
聲
。
︵
但
︶
如
此
下
來
，
基
督

教
徒
將
遍
佈
於
全
島
。
很
明
顯
的
，
如
果
不
再
講
求
恢
復

佛
教
的
政
策
，
將
遺
恨
萬
年
。

︵1896

︶
2
月
27
日
︻
陰
︼

早
上
9
點
左
右
，
當
地
僧
侶
邱
普
、
明
元
、
明
善

來
此
，
由
我
負
責
招
待
。
邱
普
為
臨
濟
宗
派
，
為
福
州
怡

山
西
禪
長
慶
寺
的
住
僧
，
4
年
以
前
來
到
臺
灣
，
寄
宿
在

艋
舺
街
的
一
處
民
宅
裡
。
而
明
元
、
明
善
為
艋
舺
街
龍

山
寺
法
師
的
徒
弟
。
其
師
僧
為
毓
修
，
毓
修
在
事
變
發
生

時
，
從
泉
州
來
到
臺
灣
，
而
寧
願
寄
宿
在
民
宅
裡
。
我
請

翻
譯
官
向
野
堅
一
氏
翻
譯
，
跟
他
們
談
了
以
下
這
些
話
：

問
：
你
們
為
何
沒
住
在
寺
廟
裡
，
而
寄
宿
在
民
宅

裡
？

邱
普
回
答
：
天
兵
︵
日
軍
︶
渡
臺
以
來
，
擾
亂
民

心
，
無
法
住
在
寺
廟
裡
。
而
龍
山
寺
裡
有
僧
侶
百
餘
名
，

如
果
住
僧
都
回
到
泉
州
，
這
些
徒
眾
將
四
處
流
離
。
然
而

目
前
寺
廟
都
被
軍
隊
充
當
兵
舍
，
我
等
人
無
法
進
入
。

問
：
僧
侶
在
國
家
戰
亂
的
時
候
，
更
要
安
撫
人

心
，
使
得
國
家
方
針
不
被
誤
導
。
然
而
僧
侶
卻
率
先
四
處

流
離
，
豈
不
倒
轉
是
非
？

他
們
無
法
回
答
。

問
：
我
行
腳
臺
灣
各
地
，
親
眼
看
到
彰
化
以
北
地

區
，
有
新
蓋
的
巍
然
處
聳
立
的
基
督
教
堂
60
所
之
多
。
你

們
以
前
是
否
研
究
過
這
個
宗
教
？

回
答
：
基
督
教
會
傳
教
士
，
從
本
國
拿
到
了
龐
大

資
金
，
救
助
貧
民
，
當
作
傳
教
的
臺
階
，
相
反
的
，
臺
灣

的
佛
教
僧
侶
卻
一
貧
如
洗
。
不
知
不
覺
當
中
，
被
這
個
宗

教
蠶
食
。
不
過
，
信
基
督
教
的
人
，
大
概
都
是
中
等
以
下

的
階
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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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：
你
們
將
來
是
否
決
心
永
遠
住
在
臺
灣
？
還
是

要
回
福
建
去
？

回
答
：
從
福
州
來
的
仕
紳
很
多
人
住
在
臺
灣
，
因

此
我
們
大
致
會
留
在
此
地
。

橋
本
：
如
此
應
從
內
地
︵
日
本
︶
找
數
十
名
有
為

的
僧
侶
渡
臺
，
共
同
為
弘
揚
佛
法
而
盡
力
，
發
揚
佛
陀
的

光
輝
。
︵
說
完
，
即
向
他
們
拜
謝
之
後
，
便
離
去
。
︶

資
料
來
源
：
松
金
公
正
，
︿
關
於
日
據
初
期
日
本
從
軍
佈

教
使
的
活
動—

以
淨
土
宗
佈
教
使
橋
本
定
憧
︿
再
渡
日

誌
﹀
為
例
﹀
，
載
︽
圓
光
佛
學
學
報
︾
3
：400- 401

，

1999

。另
外
，
橋
本
曾
遇
﹁
曹
洞
宗
臺
灣
開
教
使
若
生
氏

來
新
竹
，
主
要
是
將
新
竹
的
寺
廟
編
為
曹
洞
宗
的
末
寺
﹂

︵1896.3.30

︶
。
也
到
﹁
龍
山
寺
拜
訪
佐
佐
木
、
足
立
二

氏
﹂
︵1896.4.29

︶
。
可
見
，
在
兵
荒
馬
亂
之
際
，
華
僧

來
臺
後
，
因
寺
廟
或
被
軍
隊
挪
用
，
或
被
曹
洞
宗
的
日
僧

趁
機
收
編
，
使
得
不
少
人
須
移
住
民
宅
或
到
處
尋
求
協

助
。
而
歸
根
究
底
，
是
統
治
權
易
主
、
日
僧
收
編
，
加
上

華
僧
普
遍
貧
窮
、
無
學
、
社
會
地
位
低
，
故
宛
若
亂
世
無

主
的
喪
家
之
犬
，
相
對
於
基
督
教
傳
教
士
在
當
時
如
日

中
天
的
擴
張
優
勢
，
其
流
離
無
根
的
際
遇
，
令
人
悲
嘆
！

︵
未
完
待
續
︶

1. 

關
於
此
一
問
題
的
力
著
，
可
參
考
顧
長
聲
，
︽
傳
教
士
與
近
代
中

國
︾
，
上
海
：
上
海
人
民
出
版
社
，1991

。

2. 

藤
井
草
宣
，
︽
最
近
日
支
佛
教
の
交
涉
︾
：1-22

，
東
京
：
東
方
書

院
，1933

。

3. 

葛
兆
光
，
︿
西
潮
卻
自
東
瀛
來—

日
本
東
本
願
寺
與
近
代
中
國
的

佛
學
因
緣
﹀
，
是
此
課
題
迄
目
前
為
止
，
最
佳
的
論
述
。
此
文
收
在

︽
葛
兆
光
自
選
集
︾(

桂
林
：
廣
西
師
範
大
學
出
版
社
，1997)

，
頁

138-156

。

4. 

曹
洞
宗
，
︽
宗
報
︾
第
一
號 (1896.12.15)

，
頁
27
。

5. 

松
金
公
正
，
︿
關
於
日
據
初
期
日
本
從
軍
佈
教
使
的
活
動—

以
淨

土
宗
佈
教
使
橋
本
定
憧
︿
再
渡
日
誌
﹀
為
例
﹀
，
︽
圓
光
佛
學
學

報
︾
第
3
期
，
頁411

。

6. 

以
上
所
說
的
兩
種
情
況
，
在
該
宗
︽
宗
報
︾
第
一
號
的
頁13-14

、

頁22-27

，
皆
有
清
楚
的
細
述
。
並
且
，
繼
佐
佐
木
珍
龍
的
其
他
該
宗

來
臺
日
僧
，
亦
持
續
沿
用
甚
至
推
廣
此
一
手
法
，
幾
成
壟
斷
全
局
之

優
勢
，
這
使
得
明
知
官
方
不
許
可
的
該
宗
大
本
山
，
還
心
存
僥
倖
，

以
為
仍
可
繼
續
與
官
方
商
量
，
將
其
轉
為
合
作
化
，
因
此
不
願
自
動

放
棄
已
掌
有
的
佈
教
優
勢
，
反
而
積
極
通
過
在
臺
佈
教
章
程
。
但
自

食
惡
果
，
其
實
已
快
來
臨
，
因
官
方
的
攤
牌
，
在
稍
後
幾
年
即
告
出

現
。

7. 

該
宗
︽
宗
報
︾267

號 (1908.2.1)

，
頁42-44

。

註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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